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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请





有关单位按照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发布的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及申报条件提出申请，进行申报。





受理





市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（经主管部门批准）直接报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；县（区）项目经所在县（区）信息化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后上报。





筛选





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对上报材料进行初步筛选审核。





评审





根据规定组织专家评审小组，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审。





公示





经专家综合评审后确定的申报项目进行网上公示。





拨付


资金





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形成专项资金安排意见，报分管市长批准后，市工信局与项目资金使用单位签订责任书，市财政局按计划拨付资金。





监督


管理





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将定期不定期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、收回部分或全部资金、取消申报资格等处罚措施。





组织


验收





项目建成后，由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组织项目验收小组进行验收。





濮阳市信息化专项资金使用流程








